附件

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了切实履行维护辖区金融稳定职责，及时了解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评估云南省银行业总体稳健状况，协调、化解、处置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管理与金融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有关工作的通知》（银发〔2011〕23号），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依法在云南省设立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
第三条  依法在云南省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事项”是指可能对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经营与发展、云南省金融稳定或全国金融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或事件，包括：

（一）违规经营、投资失误以及被诈骗、抢劫、盗窃等事件；

（二）因IT系统故障导致金融业务中断的事件、业务网络与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事件和信息安全风险事件；
（三）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媒体报道等引发无法正常经营的事件；
（四）涉及本行的重大金融案件、重大诉讼案件；

（五）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况；
（六）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七）重大重组、改制，重大投资，对管辖的分支机构实施较大规模的合并、分立、撤销和调整;

（八）挤兑、集体上访、客户集体投诉等群体性事件；
（九）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发生重大变更；
（十）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支付危机或其它重大风险，被金融监管机构接管、托管、撤销或依法宣告破产；











（十一）
涉及区域金融稳定、金融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要求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发生重大事项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向其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同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报告。
第六条  为及时了解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与发展等情况，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应定期将年度经营计划和年度工作总结等材料报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第七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涉及挤兑、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发生影响网络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重大事件等，应立即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发生其他重大事项，应当于2个工作日内报告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若情况紧急，可在正式行文前，通过电话、传真等其他方式先行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第八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负责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重大事项，要建立清晰有序的报告流程。重大事项要一事一报，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并根据事件进展报告后续情况。
第九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行文报送的重大事项报告，涉及区域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应同时抄报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第十条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可以视情况需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情况进行通报，并抄送相关金融监管机构或地方政府。
第十一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重大事项不按照规定报告，或者报告不及时、不真实、漏报、迟报、瞒报和错报等行为的，人民银行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由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PAGE  
— 3 —

